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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享有的权利及救济途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
即：享有的权利：
　　一、陈述权。就是有权陈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二、申辩权。就是申述理由、加以辩解的权利。
　　三、听证。是正式形式的陈述、申辩。主要指行政机关在做出影响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前，由行政机关告知决定事实、理由、依据和依法享有要求听证权利，行政管理相对人表达意见、提供证据、当面质证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证据的并做出相应决定等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
　　救济途径：
　　一、行政复议。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时，与作为被管理对象的相对人就已经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争议，根据相对人的申请，由该行政主体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对引起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查并做出决定的一种法律制度。
　　二、行政诉讼。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以法定程序和要求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理并做出裁决的活动。
　　三、行政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因其违法行使职权侵犯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所依法应当由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
